
信 访 有 感 
 

石教英  2008.7.25 

摘要：我给 ZUPO 校长信箱写过几封信，反映两件事，不自觉的走上了信访之

路。从我的并不复杂的信访经历，对信访工作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首先要规范

和加强信访制度建设，让信访工作流程公开、透明、规范，让当事双方的意见能

公开透明的接受群众监督和评判。其次是加强信访工作人员的培训，使信访工作

人员称职、尽责。第三是答复要正面、要说理，不能高压式的和结论性的。 

 

2008.7.25 中国青年报头版与报名并行的右上角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则消息；

题目是：“纪委在对信访工作责任追究作出党纪政纪规定；信访处理不当领导可

被撤职”。标题用特大号黑体字刊出，十分醒目，明确告诉广大群众，党中央等

领导部门高度重视信访工作的决心和有力措施，对信访工作中任何违纪行为将追

究党纪和政纪，领导可被撤职。我一直认为信访是一项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民主的有效措施，然而实际效果与执行人的办事态度与政策水平密切相关。鉴于

正反的信访实例，中纪委等有关部门新出台的“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

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处分规定，必将进一步发挥信访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

生的作用。 

我作为一名普通群众为什么对报纸上这则消息特别感兴趣呢？这是因为自

今年 5 月份以来我通过浙大办公网“ZUPO”上的校长信箱栏目，给有关校领导

写过几封信，反映两件事：一件是建议参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园中建有遮阳

长廊的做法，在紫金港校区搭建遮阳长廊，以解决夏日曝晒之苦；另一件事反映

求是村拆六建六二期房款结算公式中存在不实的 24 个月过渡房租费收费项目，

要求取消这一不实收费。ZUPO 校长信箱由中共浙大党委办公室信访办公室管

理，我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信访之路。几个月来，从信访办工作人员的办事

和有关部门的答复意见中对信访工作有了一些初浅的看法。今天读到这则“处分

规定”后更觉有必要讲出来。 

我认为对那些违反信访纪律，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必须作出处分，直至撤

职，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规范和加强信访制度建设工作，让信访工作流程

公开、透明、规范，让当事双方，即信访人的意见和受理部门的处理意见都能公

开，透明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我想这样一定能规范当事双方的言行和行为准

则。而目前信访流程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是最大的不足，使当事双方各执一词时

闹得很僵。我的这一想法也是从自身并不复杂的信访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在我开



始给校长信箱写信时，我总是首先选择“不公开”，因为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公众人物，然而当看到受理部门作出的答复，不是不够负责，就是不够说理，只

给出一个高压式的结论，或是对我的意见置之不理，不作正面答复。使我转而要

求将我的信件作公开处理，希望能把我的信件和处理方的意见公开接受公众的评

判，然而我错了，我虽然转而愿意公开我的信件，然而信访部门却不肯把我的信

件作公开处理，即不把我的信件放到公开的校长信箱上去，从而使当事双方不能

接受群众公开的监督。 

我对改进当前信访工作的第二个建议是加强对信访工作人员的培训，从接

待、转办、答复到政策水平等都要加强培训。当然要培训工作人员，首先要使信

访工作有明确的规范可依，然后通过培训使信访工作人员成为一名合格的，有水

平的信仿人员，而不是一名不负责任的不懂业务的办事人员！我这样说也是有事

实为依据的。我那封建议在紫金港校区塔建遮阳长廊信件发出后，很快有了答复。

答复是这样写的：“石老师：您好！人行道上搭建遮阳棚，因涉及校园景以问题，

须经学校文化建设委员会论证是否可行。谢谢来信”。这个答复意见没有署名，

即不知是何人，何部门所写，同时也没有告诉我是否应由我提交校文化建设委员

会批准，还是由信访部门转办，总之这是一封不明不白的答复。我回信称无法接

受这种不明不白的答复，同时指出 ZUPO 校长信箱中明确要求写信人署名并提

供详细信息，那么答信人也应署名，这是起码对等的条件，然而给我答复没有署

名，可见是一封不负责任的答复。我从这一经历中感觉到我校信访办的工作人员

的素质有待提高，需要加强培训，以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低级错误。我的拒绝接

受信发出后，很快收到了信访办署名的回信，称已将我的建议交校后勤管理处办

理。校后勤管理处毛一平副处长亲自打电话给我了解情况，后又带着与校基建处

讨论意见到办公室与我沟通。我感谢校后勤管理处迅速行动和与我及时沟通的工

作作风，然而在这一件事情处理全过程中我看不到学校有关主管的意见是什么。

在今天体制下,若无主管的意见,仅仅交职能部门就事论事的讨论，完全是一件浪

费时间的游戏，因为职能部门可以有 100 个应办的理由，也可以有 100 个不应办

的理由，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一信访实例中可以看到不仅信访工作人

员要培训，有关主管领导同样需要培训，学习如何处理信访，表明自己的意见，

而不是简单交职能部门处理了事。 

我反映的第二件事，即求是村拆六建六二期房款结算公式中存在不实收费项

目一事的经历更有启发意义了。我单独署名给张土乔副校长写过 5 封信，发展到

由周培源、吴兆立、胡上序和我四人署名给张副校长写信，到最近由求是村拆六

建六二期全体拆迁户签名给浙江大学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写



信，可见事态正在不断发展之中。这个过程已长达 4 个月之久，期间校房产处拆

迁户代表开过两次沟通会，张副校长亲自到石教英在紫金港的办公室沟通过一

次，双方沟通不可谓不充分，然而分歧依旧，原因何在？是折迁户不讲道理？还

是校房产处不讲道理？我想这可以从校房产处在 6 月 14 日通过 ZUPO 校长信箱

我给张副校长信的答复意见中看出。这条答复意见只有一行字“经校住房委员会

主任会议 6 月 4 日会议讨论认为现行拆迁政策不能改变，请谅解，校房产处”。

我认为这个答复不是说理的，没有正面回答拆迁户提出的两条质疑：一是我们没

有过渡期，为何要付 24 个月过渡房租费；二是这一结算公式是学校单方在强加

给拆迁户的，不是当事双方事先协商确定的。房产处的答复不是以理服人的，纯

粹是高压式的结论，是毫无说服力的。我认为房产处的答复意见是有违信访纪律

的，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实际后果是激发了事态的发展态势——从 1 人写信，到

4 人联名写信，到全体拆迁户答名写信；从给主管张副校长写信，到给浙大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写信。拆迁户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据理指出房

产处制定的结算公式中过渡月数这一参数有误，不应是“24”，而是应该为“0”。

这样一起说理的信访事件，得到的是不说理的答复，因此是有违中央信访纪律的，

应该纠正。房产处应首先正面回答我们的过渡期究竟是 24 个月还是 0 个月。若

是“0”个月的过渡期，为何可以向我们收取 24 个月过渡房租费，而不能用住房

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一句话来搪塞群众的意见！这条答复意见的署名也不规范。我

的信是写给张副校长的，回信人应该是张副校长。当然副校长公务繁忙，无遐作

答，可请秘书或下属代答。这样做都是正常的，但代答者应明确说明是“应邀代

答”，然而给我的答复都直接署名“校房产处”。这同样是对信访人员的不尊重！ 

我以自身经历的并不复杂的两起信访例子中，体会到信访工作需要规范，当

事双方意见应该公开，透明的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信访工作人员到有关主管

领导应加强学习和培训，以规范自己的言行，有利于发挥信访的效率，当然对严

重违背信访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 

 


